高政发〔2024〕1号
关于印发《高明乡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集中排查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办（中心、大队）

现将《高明乡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集中排查整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高明乡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8日
高明乡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集中排查

整治实施方案

为切实消除城镇建成区屋顶棚架安全隐患，改善城市风貌有效防范事故发生，根据安城委办〔2024〕01号文件的通知，结合我乡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通过开展建筑物屋顶棚架集中排查整治，摸清屋顶棚架底数，采取维修加固、拆除、改坡屋顶等措施，整治存在安全风险，影响城市容貌的屋顶棚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二、集中排查整治对象

全乡城镇建成区内建筑物屋顶搭建的铁皮棚，彩钢棚，石棉瓦棚等各类棚架，特别是人流密集区、主次干道两侧违规搭建的存在年久失修、锈蚀破损、构件松动、极易倒塌等严重安全隐患的屋顶棚架。

三、排查整治时间

2023年12月-2024年6月为集中排查整治时间。集中排查整治结束后持续推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做到常治长效。

四、工作任务和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为切实推进屋顶棚架排查整治工作，成立高明乡城镇建成区屋顶棚架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高明乡人民政府乡长饶林任组长，分管领导副乡长刘俐任副组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党政办、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社会事务办、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农业服务中心、派出所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由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刘科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确保工作顺利开展。各乡村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方案。

(二)明确工作职责，强化协调联动。各村对所辖区域城镇建成区屋顶棚架排查整治工作负总责，切实保障屋顶棚架排查整治工作，组织协调对辖区内屋顶棚架进行摸排，拿出具体处置方案并组织实施，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负责对屋顶棚架违法违规建设违反规划的行为进行认定和负责鉴定机构对屋顶棚架安全鉴定行为进行监督；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指导相关单位开展工作，并对城镇建成区有严重违反规划行为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屋顶棚架组织拆除。建筑物屋顶棚架所有人(使用人)对屋顶棚架安全负主体责任，在大风、暴雨、暴雪、冰雹等极端天气前、后要做好安全检查。鼓励建筑物屋顶棚架所有人(使用人)通过安全检测甄别屋顶棚架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三)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排查整治

1.认真开展排查，建立底数台账。各村要通过网格化巡查、日常检查、重点抽查等方式全面摸清辖区范围内屋顶棚架设置基本情况，2024年2月15日前完成排查，建立《城镇建成区屋顶棚架底数台账》(附件1)。对排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或采取有效管控措施，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2.实行分类处置，严格消除存量。对摸底排查发现的现有存量屋顶棚架，要本着尊重历史、保障安全、保护群众合理需求的原则，引导群众改建为坡屋顶。不能改建的区分轻重缓急，实行分类整治:(1)依法经过审批且符合建筑使用安全要求的，定期开展巡查，并根据安全管理状况动态调整管理措施。(2)不符合建筑使用安全要求，存在构件锈蚀、螺丝松动等一般安全隐患的，要求建筑物屋顶棚架所有人(使用人)及时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并加强日常安全管控。(3)不符合建筑使用安全要求，与城市风貌严重不协调，存在年久失修、构件大面积锈蚀明显破损松动、棚架高度超高等严重安全隐患的，特别是利用屋顶棚架空间作为人员密集活动场所或经营场所，且存在结构安全或消防安全隐患的，要作为整治重点，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实施强制拆除，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3.加强宣传引导，依法稳妥推进。各村要广泛开展宣传，讲清楚屋顶棚架排查整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动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排查整治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防止工作出现简单粗暴行为和引发群体性事件及负面舆情。

(四)建立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增量。集中排查整治工作结束后，各村及各相关部门要持续对已纳入台账管理的屋顶棚架加强检查，实行动态监管，注重指导服务，引导改造坡屋顶。各村和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要将屋顶棚架纳入违法建设网格化监管体系，实行网格化巡查管控。严格控制新增屋顶棚架，整治工作开展后未经依法审批不得新建、改建屋顶棚架。倡导鼓励在建筑屋顶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设计建设坡屋顶，做好屋顶隔热、防水处理，满足群众日常生活居住需求。

(五)做好信息报送，加强工作督导。各村于2024年2月2日前报送联络人，2月15日前报送工作开展情况和《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底数台账》(附件1)。由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负责收集汇总上报（。2024年3-6月，每月20日前报送《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附件2)和《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重大隐患台账》(附件3)。联系人：高阳，电话18673470016）

	高明乡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8日印发


附件1

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底数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手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地址
	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排查

时间
	棚架面积（㎡）
	搭建时间
	是否有安全隐患
	隐患类型
	备注

	
	
	
	
	
	
	
	
	否
	是（请注明隐患具体情形）
	
	

	范例1
	益阳市
	安化县
	**社区**路**号
	张三137***
	2024年*月*日
	**
	2018年5月
	
	八层以上，构建锈蚀，明显松动
	重大隐患
	

	范例2
	益阳市
	安化县
	**社区**路**号
	李四138***
	2024年*月*日
	**
	2023年1月
	否
	
	
	

	1
	
	
	
	
	
	
	
	
	
	
	

	2
	
	
	
	
	
	
	
	
	
	
	

	3
	
	
	
	
	
	
	
	
	
	
	


附件2
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手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屋顶棚架总数
	屋顶棚架总面积
	一般隐患
	重大隐患
	隐患整改情况
	备注

	
	
	
	
	
	
	
	加固修复
	拆除
	改坡屋顶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数量
	面积
	

	
	
	
	处
	㎡
	处
	㎡
	处
	㎡
	处
	㎡
	处
	㎡
	处
	㎡
	

	1
	益阳市
	安化县
	
	
	
	
	
	
	
	
	
	
	
	
	

	2
	
	安化县
	
	
	
	
	
	
	
	
	
	
	
	
	

	3
	
	
	
	
	
	
	
	
	
	
	
	
	
	
	

	说明
	具有安全隐患的屋顶棚架，拆除后改为坡屋顶的，统计在“改坡屋顶”项，在“拆除”项不重复统计。


附件3

城镇建成区建筑物屋顶棚架重大隐患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人：        手机号码：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地址
	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排查时间
	重大隐患情况
	面积（㎡）
	搭建

时间
	整改

措施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

	范例
	益阳市
	安化县
	**社区**路**号
	张三137***
	2024年*月*日
	八层以上，年久失修
	**
	2018年5月
	拆除
	2023年*月*日拆除
	

	1
	
	
	
	
	
	
	
	
	
	
	

	2
	
	
	
	
	
	
	
	
	
	
	

	3
	
	
	
	
	
	
	
	
	
	
	

	4
	
	
	
	
	
	
	
	
	
	
	

	5
	
	
	
	
	
	
	
	
	
	
	


